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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8屆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8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參、主席：賴主任委員淑惠                          紀錄：林姜佑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清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專案報告：洽悉 

主席裁示： 

一、請本市家防中心持續推動防暴社區及規劃師培訓，並強化留 

任機制，以目標轄區納入首要推動順位，逐步實現紫絲帶社區

展望。 

二、針對跨網絡合作部分，建議本市家防中心整理清晰易懂的資 

料，說明防暴規劃師的角色、功能及培訓過程，以利民政局結

合宗教團體、勞工局結合勞工團體及企業共同推廣，使跨機關

合作更具體實現。 

三、建議本市家防中心明訂防暴規劃師的角色與任務，強化在地 

化及發揮向外擴散作用；另針對輔導推動部分，可於年底邀集

相關局處，彙整隔年度辦理的活動場合，將防暴宣導設計納入

活動內，具體落實合作機制。 

柒、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7-

6-5 

請新聞局製作防治性

私密影像外流案例之

宣導短片，建議以社

會大眾為對象，並於

多元場域播放，以達

宣導實益。 

新聞局 一、 有關防治性私密影像外

流案例之宣導短片製

作，影片腳本經社會局

確認後，業已拍攝完畢，

目前正進行後製，預計

7月 31日前完成。 

二、 未來將運用本局多元宣

傳管道（如市政大樓

LED 電視牆、臉書石虎

1. 本案持續列管。 

2. 請新聞局將製作

完成影片提供社

會局確認內容，

並視情形邀請委

員指導，妥適後

再進行推廣宣

導，並於下次會

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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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家族及漾台中粉絲專頁

等）適時協助宣傳。 

8-

1-1 

請本市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針對以

下議題於工作報告呈

現： 

一、增加說明本市

兒少保護及老

人保護預防性

關懷服務(家庭

關懷訪視員)執

行、培訓情形或

遭遇困難事項

等內容。 

二、清楚呈現本市

防暴規劃師之

招募、訓練、運

用及獎勵等管

理內涵及成果，

以利網絡單位

增加認識與媒

合運用。 

三、釐清並明確呈

現兒少保護不

開案數據及相

關服務，減少外

界誤解數據意

涵。 

四、分別說明本府

社會局長監護

之兒少保護案

件、安置後追蹤

輔導及自立生

活輔導等服務

家防

中心 

一、 本中心業依會議決議，

將相關議題列於工作

報告： 

(一) 兒少保護預防性關

懷服務執行詳如第

35至 37頁、老人保

護預防性關懷服務

執行詳如第 21 頁至

23頁。 

(二) 有關防暴規劃師及

社區初級預防內涵，

詳如專案報告，另執

行情形詳如第 39

頁。 

(三) 因應 113 年起兒少

保護(家內)調查案

件無不開案選項，均

需提供其他處置服

務，爰兒少保護提供

其他處置數據詳如

第 9頁。 

(四) 本府社會局長監護

之兒少保護案件、安

置後追蹤輔導及自

立生活輔導等服務

內容詳如第 30 頁至

32頁。 

二、 家防中心與兒少福利科

分工及合作： 

1. 有關案內所提之「安

置後追蹤輔導及自

立生活輔導等服務」

1. 本案已依建議辦

理，同意解除列

管。 

2. 列入未來工作報

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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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內容，並強化家

防中心與社會

局兒少福利科

之分工及合作。 

係針對本府社會局

長監護之兒少保護

個案服務，由本局與

家防中心 114年 4月

11日協調會議決議，

本局局長監護之個

案服務維持由家防

中心提供。 

2. 在現行業務上，兒少

福利科負責家外安

置行政業務規劃與

執行，並於 114年起

與家防中心合作整

合家外安置工作，已

建立合作模式。後續

依實際工作需求，採

滾動式檢討方式，持

續深化分工及合作

細節。 

8-

1-2 

請本府警察局增加說

明本市性影像案件普

遍發生地區、性別及

年齡等統計數據之原

因分析，並提出具體

因應策略。 

警察局 本案已於工作報告第52頁至

54頁說明。 

1. 本案已依建議辦

理，同意解除列

管。 

2. 請警察局爾後定

期於工作報告呈

現；另請提供教

育局本案分析結

果，以利研擬校

園 安 全 維 護 策

略。 

8-

1-3 

請本府衛生局加強家

庭照顧支持服務專業

人員培訓制度，提升

新進人員專業知能與

會談技巧，提高家庭

衛生局 一、 114年透過以下培訓制

度提升家照專員專業

知能及會談技巧： 

(一) 在職教育訓練：辦理5

場次家照專員訓練，

1. 本案已依決議辦

理，同意解除列

管。 

2. 請衛生局持續加

強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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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照顧者高負荷案件接

受服務意願。 

主題包含會談技巧及

評估處遇、正念減壓

應用實務、精神病人

與身障者需求相關議

題，已辦理2場次，計

64人次參與。 

(二) 個別督導：每月提供

家照專員個別督導，

截至6月底，已提供

149人次個督。 

(三) 團體督導：不定期進

行團體督導，截至6月

底，已進行10場次團

體督導，提供30人次

團督。 

二、 114年1月至6月轉介後

拒絕比率為27.8%，與

113年同期50%相較，已

下降22.2%。 

8-

1-4 

 

有關學校運動教練性

侵、性騷擾學童案，

請教育局落實不適任

人員查核，並應加強

運動教練、學童（尤

其是體育班）之性平

教育。 

教育局 一、 教育局於 114 年 2 月

10日及 2月 13日函請

各校於每學期開學聘

用前及聘任教育人員

前至「各教育場域不適

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

統」進行查詢，並填寫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辦理校內場域

各類人員查詢自主檢

覈表及後續處理情形

表」留校備查。 

二、 教育局定期督導各校

落實不適任系統查詢，

業於 114 年 3 月 25 日

1. 本案已依建議辦

理，同意解除列

管。 

2. 考量校園內運動

教練與學童互動

具長時間相處或

住 宿 學 習 等 特

性，請教育局研

議相關即早介入

策略，降低學童

被動式陳述而錯

失介入時機。 

3. 請教育局持續加

強授課之辦理方

式、時間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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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辦理不適任系統操作

研習，向各校專責人員

宣導系統操作及查核

機制，並律定各校擇定

單一主責窗口，指定專

人辦理不適任之登載、

查詢及管理，並要求各

校於每學期開學日前

查詢以落實教育場域

任用人員聘任管理。 

三、 教育局於 114 年 1 月

20日辦理「臺中市 114

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運動教練性別平等教

育增能研習」，本市各

類運動教練近 180 人

參與，提升運動教練性

平教育意識，並強化處

置措施知能，另訂定

「臺中市 114 年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運動選

手性平宣導講座實施

計畫」，函文各校針對

校內體育班、運動代表

隊或運動社團之學生，

安排合適之性別平等

領域之學者專家與種

子講師規劃適齡之運

動性平講座內容(包含

身體自主權暨性霸凌

防治、性別平等與運動

發展、校園性平案件類

型與求助管道、訓練及

住宿常見的性平案例

和成效，而非流

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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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宣導等)，透過調查問

卷瞭解學生吸收程度。

本計畫由本局專案補

助每校經費以 6,000

元為上限之講座鐘點

費等經費，辦畢後應填

復局務調查表及上傳

成果報告。 

8-

1-5 

 

為使本市市民安全使

用國民運動中心教練

資源，請本府運動局

建立運動場域不適任

人員查核機制，避免

相關性暴力事件發

生。 

運動局 一、 目前各運動中心如有

接獲體育單位(如發證

協會)通知不適任教練

名單，如確有聘任情

形，將予以解雇。 

二、 如屬在運動中心發生

之案件，如經判刑確

認，將由中心通報發證

協會處理，並予以解

聘。 

1. 本案持續列管。 

2. 請運動局下次會

議提出完整報

告，說明國民運

動中心場地內教

練及租借單位因

應相關性別平等

或暴力事件的處

理機制。 

捌、各單位工作報告：洽悉 

主席裁示： 

各機關工作報告的摘要重點顯示這段時間的共同努力，工作報告部分

洽悉；有關各委員提出的建議，針對特別的個案狀況不宜忽略，應落實

工作策略的推動，請各機關本於業務職責繼續加強與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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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居家式在宅托育人員登記、更址（更換托育地）、屆期換 

證或同住成員有異動時，為維護收托嬰幼兒安全、居家訪視輔 

導員安全應全面進行查調一案，提請討論。（提案人：黃委員 

瑞汝/代防暴規劃師提出） 

決議： 

一、 請社會局向中央建議立法或修訂現有法規，針對居家托育人員

（下簡稱居托人員）登記、換證或同住成員異動時，可參照兒少

福利機構不適任人員消極資格查調機制，研訂相關法規，以兒童

安全為最基本考量。 

二、 目前雖無法源授權主管機關針對提案所指人員進行消極資格查

調，惟社會局可研議如何在居托人員同意的前提下進行查調，以

加強對送托兒少安全之保障。 

三、 另請社會局指導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工作同仁，透過訪視輔導加

強了解與掌握收托幼童照顧狀況，提高敏感度，及時反映與因應，

以強化立(修)法前的安全維護作為。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委員建議事項 

委員 建議事項 

黃瑞汝 

一、 請本府各防治網絡單位善用防暴規劃師的人力，於社區各類

宗教活動或至關懷據點進行短時間宣講，較不適合專業演講

之邀請。 

二、 本市家防中心培訓的防暴規劃師應了解在地人口結構並發

揮影響力；另建議本府民政局透過里長聯繫會報等方式，認

識防暴規劃師制度，提升里長對防暴意識的接受度，並善用

其人力進入社區宣導。 

三、 建議本府社會局於中央修訂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之相關

法規時，建議居家托育人員於新登記、更換托育地、屆期換

證或同住成員異動時，應查調同住家人，以維護嬰幼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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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建議事項 

四、 建議本府教育局擴大不適任人員查核範圍，應包含安親班、

補習班、社團老師、才藝班等與學童密切接觸的非學校場域

人員。 

五、 建議本府教育局與時俱進更新教師培訓內容，納入性影像、

數位性別暴力等新議題，並告知現已有性影像處理中心，避

免部分教師未能更新資訊。 

黃雅琴 

一、 肯定本市推動「區區亮起來」的成效，在社工人力緊縮情形

下，初級預防能有效防止社會安全網漏洞。 

二、 肯定本市家防中心性侵害保護扶助組在處理重大性侵案件

中，以有限人力陪伴大量被害人度過司法程序中的艱辛。 

三、 建議本府教育局必須真正落實不適任人員查詢機制，而非僅

止於通知學校。 

四、 建議本府衛生局掌握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資料是否轉介至本

市，以及本市治療師是否掌握加害人從事不適任行業，應加

強跨縣市資料的銜接，以免產生漏洞。 

五、 強調《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賦予地方政府對居家

托育人員的監督管理權責，且受監督者不得拒絕，建議本府

社會局即便法規未明定，應主動積極向同意接受查調的托育

人員進行查調。 

黃聿斐 

指出體育班教練與學員間權力不對等且團體封閉，受害者常延遲

揭露；因此建議本府教育局應建立第三方機制，提供資源及安全

管道，讓潛在受害者能更早、更安全地揭露訊息。 

林家正 
建議本市家防中心有關強制親職教育完成後，心理師與主責社工

之間應落實後續追蹤服務的銜接，以期降低再通報率。 

黃淑婉 

建議本府教育局針對不適任人員查調機制擴大範圍，包含所有與

學生相關的非學校場域，例如安親班、課輔班等，以保護兒少安

全與維護權益。 

主席指(裁)示：請各機關參考委員建議研議辦理。 

 

拾貳、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